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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国市监法〔2019〕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厅、委），总局机关各司局、直属单位，药监局、知识产权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已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立法工作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准确把握新时代

立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立法为民，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适应，加强市场监管

法制融合，推进市场监管制度规则统一规范。 

　　做好市场监管总局2019年立法工作，一是要紧密围绕市场监管中心工作，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工作重点，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市场风险，加强消费维

权，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二是要深入推

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升立法质量。始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充分发挥法制机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立法工作机制、规范立法程序、提升立法质量，进一步增强市场监管法

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要切实做好立法工作计划的落实。起草机构要把立

法工作计划的执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精细流程管理、严格时限要求、强化责

任落实，不断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确保第一类项目于年内完成（法律、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报送国务院

审查，规章草案提请总局局务会审议），第二类立法项目高质高效推进。起草机构应当确保第一类项目的送审

稿于2019年6月30日前按要求送法规司审查。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立足基层执法实践，积极支持配合总局立法工作；同时，切实推进市场监管地方性法

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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